附件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文书格式

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十四师市监处罚〔2026〕31号

	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新疆茉语凡食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
	91659009MABK******

	
	单位
	名称
	/

	
	
	注册号
	/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

	违法行为类型
	行政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内容
	1.对当事人安排未取得健康证明的人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2.对当事人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的食品的违法行为没收“茉语凡”沙棘原浆136箱4418袋和“茉语凡”枸杞原浆196箱3761袋、没收违法所得25783.4元，并处罚款260778.4元。

罚没款合计286561.8元（贰拾捌万陆仟伍佰陆拾壹元捌角）。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26年6月8日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十四师市监处罚〔2026〕31号
当事人：新疆茉语凡食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MABK******                      

住所：新疆昆玉市昆玉经济技术开发区长安东街2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张**                                        
2026年3月24日，我局收到投诉举报线索一条，内容为“新疆茉语凡食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篡改食品生产日期、伪造相关记录台账等”。

2026年3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联合师市公安局环食药支队执法人员一同对当事人生产经营场所开展现场检查。现场查获：外包装上标有2025年不同生产日期的“茉语凡”沙棘原浆136箱（规格均为120ml*12袋），外包装袋上无生产日期且存在擦痕的“茉语凡”沙棘原浆4418袋（规格均为120ml）；外包装袋标注2025年不同生产日期的“茉语凡”枸杞原浆199箱（规格均为120ml*12袋，其中3箱是空箱，实际有食品的196箱），外包装袋无生产日期且存在擦痕的“茉语凡”枸杞原浆3761袋（规格均为120ml）。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6年3月26日立案调查。

因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张**不在昆玉市辖区内，向我局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委托新疆茉语凡食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任**全权配合执法人员调查，委托期限自2026年3月26日起至2026年6月27日止。

现场检查过程中，我局执法人员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摄像记录，同时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和电子数据证据提取笔录各一份。其中电子数据证据主要提取了当事人电脑电子台账，包括2026年产值台账、2025年产值台账、2024产值台账（已改版）和应收账款对账单，MD5值分别为82984e080cd33637275cc33888e90168、4ad3e5le288225la0c1de8de01886e、06a7dd689640731c309c8731d5685eb2、488a7be02a4008823018890d94090a93。
2026年3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门店总经理任**（实际负责人）、生产部经理何**（厂长）、行政文员张**、出纳阿依***·图**、销售专员王**、仓库主管徐**、生产部主管郑**、生产部一线员工阿依**·图尔***、生产部一线员工阿依***·扎**、生产部一线员工阿依***·阿卜***、生产部一线员工古丽**·图尔荪**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11份。2026年4月10日对任**补充询问并制作笔录1份。
2026年3月28日，我局执法人员再次赴现场制作电子数据证据提取笔录1份，主要提取了生产经营场所内监控视频数据，共计35段音视频文件，压缩命名为：茉语凡.7z，MD5为5b6c77ee1d1097847125ffb574bcd530。

2026年4月9日，我局分别向当事人委托的生产方新疆益中园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采购方和田疆坊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发送协助调查函（十四师市监协查〔2026〕1号、〔2026〕3号）。2026年4月23日、4月27日我局先后收到委托方和采购方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的协助调查复函。

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了当事人主体资质、出库记录、员工考勤表、在职及离职员工名单、网上电子银行回单、电子台账及监控视频等证据资料，并依照法定程序复制、拍摄、制作了证据材料，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摄像记录。
经查，当事人于2021年2月19日成立。2022年1月11日首次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2025年5月6日因法人变更后，重新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许可证编号：SC11765900900046，食品类别：糖果制品、茶叶及相关制品、水果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2025年5月7日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JY16590090011338，主体业态：食品销售经营者；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
经查询《兵团市场监管综合审批平台》，当事人于2025年4月10日将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将法定代表人由之前的任**变更为张**，变更后股东名录为张**（持股5%）、任**（持股95%）。公司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法定代表人张**、食品安全总监任**、食品安全员何**，均正式任命。

经查，当事人销售的“茉语凡”沙棘原浆、枸杞原浆，均委托新疆益中园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委托期限2023年10月17日至2024年10月16日，期间共委托生产2次，且以最小包装单元（袋）运输至当事人食品库房，由当事人使用定制的外包装箱进行再次包装，包装袋标识为：“茉语凡”沙棘原浆，净含量为120ml/袋，条形码为6975238910541；“茉语凡”枸杞原浆，净含量同上，条形码为6975238910527。
经查，自2024年10月16日后当事人未续签委托生产合同、未再委托生产、未自行生产，也未通过任何渠道购进上述两款产品。我局执法人员调取了生产经营场所内监控视频，发现当事人员工对“茉语凡”枸杞原浆和沙棘原浆外包装反复进行擦拭，主要是先用喷码机专用耗材溶剂浸在抹布上将原来的生产日期擦拭掉，然后用喷码机重新喷上新修改的生产日期（溶剂和喷码机非专用于篡改生产日期、保质期的耗材及设施）。经询问任**，了解到因销量不佳，导致涉案产品积压，为了清理库存，任**安排员工（阿依**·图尔**、古丽**·图尔***、阿依***·阿卜***、阿依***·扎**）于2025年9月份开始，不定期修改“茉语凡”枸杞原浆和沙棘原浆的生产日期，且任**承认自2025年9月1日起，销售的上述涉案产品均为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产品。修改生产日期后产品不间断进行销售后直至被我局查封，现库存剩余涉案沙棘原浆136箱、最小包装单元4418袋及枸杞原浆196箱、最小包装单元3761袋（该两款产品外包装标注2025年9月—12月不等的虚假生产日期，部分为擦除日期后未重新喷码、无生产日期），当事人提供了销售电子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出库记录和退货单等。库存、销售虚假标注生产日期的食品详细情况统计如下：
一、标注虚假生产日期食品库存情况

当事人经营场所成品库房未设置不合格产品处理区或者过期食品处理区，也未张贴相应标识，库存以下涉案食品。

（一）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茉语凡”沙棘原浆

1.已包装136箱，规格均为120ml*12袋。其中2箱外包装箱上标示生产日期为2025年9月28日，有效日期为2026年9月27日；71箱外包装箱上标示生产日期为2025年12月2日，有效日期为2026年12月1日；1箱外包装箱上标示生产日期为2025年11月1日，有效日期为2026年10月31日；4箱外包装箱上标示生产日期为2025年12月12日，有效日期为2026年12月11日；58箱外包装箱上均未标识生产日期和有效日期（内包装最小单元上也未标注生产日期和有效期）。

2.未包装最小单元4418袋，规格均为120ml。外包装袋上均未标注生产日期，且均有擦痕。按照120ml*12袋/箱的规格，4418袋换算为368箱零2袋。

本着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对上述涉案产品按最低销售价格计算库存货值金额，最低单价为39.82元/箱（2025年9月至2026年3月期间不同销售单价中的唯一最低价），每袋单价约为3.32元。经核算，涉案“茉语凡”沙棘原浆库存货值金额为20077.43元（136箱*39.82元/箱+368箱*39.82元/箱+2袋*3.32元/袋）。
（二）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茉语凡”枸杞原浆

1.已包装196箱，规格均为120ml*12袋。15箱外包装箱标识生产日期2025年12月12日，有效日期2026年12月11日；4箱外包装箱标识生产日期2025年10月23日，有效日期2026年10月22日；45箱外包装箱标识生产日期2025年11月1日，有效日期2026年10月31日；132箱外包装箱未标识生产日期和有效日期（内包装最小单元上也未标注生产日期和有效期）。

2.内包装最小单元3761袋，规格均为120ml。

3761袋外包装未标注生产日期且袋身有擦痕，按照120ml*12袋/箱的规格，3761袋换算为313箱零5袋。

本着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对上述涉案“茉语凡”枸杞原浆按最低销售价格计算库存货值金额，最低单价为48.67元/箱（2025年9月至2026年3月期间不同销售单价中的唯一最低价），每袋单价约为4.06元。经核算，涉案“茉语凡”枸杞原浆库存货值金额为24794.6元（196箱*48.67元/箱+313箱*48.67元/箱+5袋*4.06元/袋）。

以上两款涉案食品库存货值合计为44872元（20077.43元+24794.6元）。
二、虚假标注生产日期的食品销售情况

当事人“茉语凡”沙棘原浆、“茉语凡”枸杞原浆主要销售渠道是分销商、抖音店铺销售及机关事业单位接待所用，主要有和田疆坊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新疆中新建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昆玉市分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商务局、昆玉市希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墨玉县分公司、昆玉市匠膳尚品餐饮有限公司、昆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北京亦城二二五商贸有限公司、当事人抖音店铺“茉语凡食品”。

（一）销售给和田疆流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情况

经查，和田疆流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变更名称后为“和田疆坊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提取当事人向和田疆坊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田疆流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电子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各开票日期销售情况如下：

1.2026年2月28日，软饮料*茉语凡枸杞原浆1箱，规格：120ml*12袋/箱，单价：98.23元/箱，销售金额共计98.23元。

2.2026年1月31日，软饮料*茉语凡枸杞原浆12箱，规格同上，单价：67.2566元/箱，销售金额共计807.08元；软饮料*茉语凡沙棘原浆25箱，规格同上，单价：51.3274元/箱，销售金额共计1283.19元。

3.2025年12月30日，软饮料*茉语凡枸杞原浆51箱，规格同上，单价：68.905元/箱，销售金额共计3514.16元；软饮料*茉语凡沙棘原浆30箱，规格同上，单价：54.1297元/箱，销售金额共计1623.89元。

4.2025年11月28日，软饮料*茉语凡枸杞原浆30箱，规格同上，单价：71.0914元/箱，销售金额共计2132.74元；软饮料*茉语凡沙棘原浆18箱，规格同上，单价：55.5063元/箱，销售金额共计999.11元。

5.2025年10月29日，软饮料*茉语凡枸杞原浆2箱*单价67.2566元/箱+13箱*单价71.6814元/箱，销售金额共计1066.37元，规格同上；软饮料*茉语凡沙棘原浆20箱，规格同上，单价：55.7522元/箱，销售金额共计1115.04元。

6.2025年9月29日，软饮料*茉语凡枸杞原浆9箱，规格同上，单价：71.6814元/箱，销售金额共计645.13元；软饮料*茉语凡沙棘原浆19箱，规格同上，单价：55.2864元/箱，销售金额共计1050.44元。

以上销售金额总计14335.38元，认定应当没收的违法所得为8051.38元（合作期间因产品问题当事人向该公司退回所销金额6284元)。
（二）销售给新疆中新建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昆玉市分公司情况

经提取当事人向新疆中新建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昆玉市分公司开具的电子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日期：2025年12月16日，软饮料*“茉语凡”枸杞原浆242箱，规格：120ml*12袋/箱，单价：60.6194元/箱，销售金额共计14669.89元。该渠道销售违法所得14669.89元，货值金额14669.89元。

（三）销售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商务局情况

经提取当事人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商务局开具的电子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日期：2025年10月29日，软饮料*“茉语凡”枸杞原浆2箱，规格：120ml*12袋，单价：81.4159元/箱，销售金额共计162.83元；软饮料*“茉语凡”沙棘原浆2箱，规格同上，单价79.6460元/箱，销售金额共计159.29元。以上销售金额总计322.12元。该渠道销售违法所得322.12元，货值金额322.12元。

（四）销售给昆玉市希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情况

经提取当事人向昆玉市希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开具的电子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日期：2025年9月22日，软饮料*“茉语凡”枸杞原浆20箱，规格：120ml*12袋/箱，单价：81.4159元/箱，销售金额共计1628.32元。该渠道销售违法所得1628.32元，货值金额1628.32元。

（五）销售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墨玉县分公司情况

经提取当事人向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墨玉县分公司开具的电子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日期：2025年11月29日，软饮料*“茉语凡”枸杞原浆1箱，规格：120ml*12袋/箱，单价：78.76元/箱，销售金额共计78.76元；软饮料*“茉语凡”沙棘原浆3箱，规格同上，单价61.0619元/箱，销售金额共计183.19元。以上销售金额总计261.95元。该渠道销售违法所得261.95元，货值金额261.95元。

（六）销售给昆玉市匠膳尚品餐饮有限公司情况

经提取当事人向昆玉市匠膳尚品餐饮有限公司开具的电子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各开票日期销售情况如下：

1.2025年10月20日，软饮料*茉语凡枸杞原浆2箱，规格：120ml*12袋/箱，单价：48.6725元/箱，销售金额共计97.35元。

2.2025年10月27日，软饮料*“茉语凡”枸杞原浆11箱，规格同上，单价：48.6725元/箱，销售金额共计535.4元；软饮料*“茉语凡”沙棘原浆9箱，规格同上，单价39.8230元/箱，销售金额共计358.41元。
3.2025年11月26日，软饮料*“茉语凡”枸杞原浆2箱，规格同上，单价：48.6725元/箱，销售金额共计97.35元；软饮料*“茉语凡”沙棘原浆2箱，规格同上，单价39.8230元/箱，销售金额共计79.65元。
4.2025年12月29日，软饮料*“茉语凡”枸杞原浆6箱，规格同上，单价：48.6725元/箱，销售金额共计292.04元；软饮料*“茉语凡”沙棘原浆6箱，规格同上，单价39.8230元/箱，销售金额共计238.94元。

另提取了茉语凡食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销售单1份，显示：客户名称：机关超市，发货人：茉语凡，购货日期：2026年3月24日，“茉语凡”枸杞原浆6箱，规格同上，单价：55元/箱，销售金额共计330元；软饮料*“茉语凡”沙棘原浆6箱，规格同上，单价45元/箱，销售金额共计270元。

以上销售金额总计2299.14元。该渠道销售违法所得2299.14元，货值金额2299.14元。
（七）销售给昆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情况

经提取当事人向昆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开具的电子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各开票日期销售情况如下：

1.2025年10月22日，软饮料*“茉语凡”枸杞原浆1箱，规格：120ml*12袋/箱，单价：83.1858元/箱，销售金额共计83.19元；软饮料*“茉语凡”沙棘原浆1箱，规格同上，单价81.4159元/箱，销售金额共计81.42元。

2.2025年12月5日，软饮料*“茉语凡”枸杞原浆2箱，规格同上，单价：79.6460元/箱，销售金额共计159.29元；软饮料*“茉语凡”沙棘原浆2箱，规格同上，单价81.4159元/箱，销售金额共计162.83元。

3.2025年12月10日，软饮料*“茉语凡”枸杞原浆2箱，规格同上，单价：81.4159元/箱，销售金额共计162.83元；软饮料*“茉语凡”沙棘原浆2箱，规格同上，单价：79.6460元/箱，销售金额共计159.29元。

以上销售金额总计808.85元。该渠道销售违法所得808.85元，货值金额808.85元。

（八）销售给北京亦城二二五商贸有限公司情况

经提取当事人向北京亦城二二五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的电子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日期：2025年11月26日，软饮料*“茉语凡”枸杞原浆12箱，规格：120ml*12袋/箱，单价：69.0265元/箱，金额共计828.32元；软饮料*“茉语凡”沙棘原浆12箱，规格同上，单价53.0973元/箱，金额共计637.17元，以上销售金额总计1465.49元。该渠道销售违法所得1465.49元，货值金额1465.49元。

（九）当事人抖音店铺“茉语凡食品”销售情况

当事人抖音店铺“茉语凡食品”抖音号：MYF00001，经查询该网店销售记录，2025年9月至2026年3月期间，共销售“茉语凡”枸杞原浆1箱，规格：120ml*12袋/箱，单价：129元/箱，销售金额129元。该渠道销售违法所得129元，货值金额129元。

以上全渠道已销售涉案食品违法所得为29636.1元，货值金额为29636.1元。

涉案当事人为依法登记的食品生产企业，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已按13%增值税税率对其食品生产经营销售收入依法如实申报并足额缴纳税款。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第六条、第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在我局执法人员作出行政处罚前依法缴纳的直接相关税款，予以认定和扣除，且当事人向我局提供了

真实、完整的电子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故以上全渠道已销售涉案食品违法所得为25783.4元（29636.1元-29636.1元*13%），货值金额为29636.1元。

综上，当事人库存的涉案食品货值金额44872元（沙棘原浆20077.43元+枸杞原浆24794.6元），销售的涉案食品货值金额29636.1元，涉案食品货值金额总计74508.1元，应当没收的违法所得25783.4元。

经查，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张**虽未授意、亦未直接参与本案所涉违法经营行为，但其作为企业法定代表人，系企业经营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对企业长期存在的经营活动负有全面监督、管理和制止违法的法定职责。本案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长达7个月之久，期间，张**未履行法定管理义务，对企业存在的违法情形未及时发现、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和纠正，放任违法行为持续发生，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客观上纵容并放任了违法状态的延续，其行为已构成行政违法，依法应当作为本案共同当事人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

三、未执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的情况

另查明，当事人员工阿依***・阿布***、郑**、阿依***・扎克尔、阿依**・图尔***等4名从业人员，所持健康合格证明发证日期均为2025年3月19日，有效期至2026年3月18日。2026年3月26日，我局开展现场检查时，上述4名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均已过期。经查，该4名人员日常直接参与食品分装、内包等生产作业，作业过程中直接接触红枣干制品的内包装、坚果类食品分装（开心果、巴旦木、核桃仁等），当事人在员工健康证明到期后，未及时组织上述人员开展健康体检，未办理更换有效健康合格证明，仍安排其继续从事食品生产加工活动，未严格落实食品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主体责任，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
本案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审查，尚不构成移送追诉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6年3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和食品生产许可证（副本）复印件2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质；

2.2026年3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张**）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张**）的身份信息；
3.2026年3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总经理（任**）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总经理（任**）的身份信息；
4.2026年3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委托商营业执照和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涉案食品委托生产主体资质；
5.2026年3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现场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现场生产经营情况；

6.2026年3月26日，当事人向我局提交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当事人已就本案相关事宜依法委托代理人处理及明确委托事项和处理权限；

7.2026年3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拍摄现场照片22份，证明当事人生产经营情况和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情况；

8.2026年3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门店总经理任**（实际负责人）、生产部经理何**（厂长）、行政文员张**、出纳阿依**·图**、销售专员王**、仓库主管徐**、生产部主管郑**、生产部一线员工阿依**·图尔荪**、生产部一线员工阿依***·扎**、生产部一线员工阿依***·阿卜***、生产部一线员工古丽**·图尔**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11份，证明当事人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的食品的违法行为的事实；
9.2026年3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下达《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第十四师市监强制〔2026〕5号）1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136箱4418袋“茉语凡”沙棘原浆和199箱3880袋“茉语凡”枸杞原浆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的事实；

10.2026年3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下达《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十四师市监先登）〔2026〕3号1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相关证据材料进行先行登记保存的事实；

11.2026年3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电子数据证据提取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涉案食品生产经营相关记录的事实；

12.2026年3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网上电子银行回单3份，证明当事人与委托商之间资金交易流水的事实；

13.2026年3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员工考勤表（2025年9月份至2026年2月份）26张，证明当事人员工在此期间出勤的事实；

14.2026年3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加工协议书一份，证明当事人委托加工涉案产品及委托期限的事实；

15.2026年3月26日，当事人向我局提交涉案产品召回通知书1份、张贴召回照片2份、召回清单1份、减轻处罚申请1份、采取的补救措施截屏7份、对召回涉案产品现场销毁照片3份，证明当事人履行了召回义务、积极主动消除和减轻违法行为的事实；

16.2026年3月28日，我局执法人员再次赴现场制作电子数据证据提取笔录1份、拍摄网络硬盘录像机外观照片2张、同时提取了生产经营场所内监控视频数据36份，证明当事人生产经营现场状况及涉案食品相关经营情况的事实；

17.2026年4月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新疆匠膳尚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食品采购与进货查验记录表1页、销售单3份、制作现场笔录1份，并拍摄现场照片9张，证明该公司在当事人处购进涉案产品的事实；
18.2026年4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分别向当事人委托方－新疆益中园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采购方－和田疆坊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市场监管部门发送《协助调查函》各一份，证明我局已依法就涉案食品相关情况开展协查的事实；

19.2026年4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门店总经理任**（实际负责人）再次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的食品的违法行为的事实；
20.2026年4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出库记录7页（2025年9月—2026年2月）、电子发票（普通发票）26页、销售单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涉案产品的事实；
21.2026年4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退货单4份，证明当事人销售涉案产品退回情况的事实；
22.2026年4月30日，当事人向我局提交企业实际经营情况说明、产销总值表、税收完税证明和欠款证明共34张，证明当事人实际经营情况的事实。
以上证据材料均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均由我局执法人员抽取，或当事人提供，并由当事人签字、盖章确认，符合法定形式。

案件办理过程中，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询问调查时均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2026年5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十四师市监罚告〔2026〕31号），告知当事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申请。

本局认为，当事人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过期后，未及时组织健康复检，仍安排其继续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五条“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患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工作。”的规定，构成安排未取得健康证明的人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六）食品生产经营者安排未取得健康证明或者患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的规定，本机关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当事人将超过保质期的“茉语凡”枸杞原浆和“茉语凡”沙棘原浆生产日期进行擦除后、重新喷码新生产日期并对外销售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构成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本机关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本案调查期间，当事人全程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调查取证工作，主动如实提交涉案“茉语凡”枸杞原浆、沙棘原浆供货来源凭证、委托生产企业资质证明及委托生产合同等全套相关资料，态度诚恳、配合度高。同时当事人向我局提出当前企业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不好，申请减轻处罚诉求。经查实，当事人存在对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重新标注生产日期的违法事实，构成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的食品的违法行为，依法应当予以行政处罚。但综合全案情节，当事人具备法定减轻处罚的情节，且违法行为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具体如下：
违法行为未造成实际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社会危害程度较低。截至本案调查终结之日，当事人以及相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均未收到反映因食用该食品而导致人身健康受到损害或造成财产损失的情形；同时，在案件调查期间及此前的经营过程中，也未出现因该违法行为引发公众广泛关注、媒体负面报道或群体性事件等情形，未对社会秩序、公众信心或行业声誉造成明显负面影响。       

（二）当事人主动消除和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具有法定减轻情节。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当事人第一时间发布产品召回公告，当日即召回枸杞原浆14箱、沙棘原浆20箱，并随即通过倾倒入下水道的方式将共计34箱涉案产品彻底销毁。同时，当事人主动向相关购买商户及消费者推出“一千元代金券或退一补三”的补偿方案，积极落实整改措施，尽力消除违法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上述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规定，应当减轻行政处罚。
（三）结合企业经营实际与社会贡献，体现过罚相当和包容审慎原则。另查明，当事人系第十四师昆玉市民营加工企业，成立以来，累计收购第十四师昆玉市辖区红枣1.1万吨，销售额约1亿元，带动了当地特色林果业外销，为本地农户拓宽了增收渠道，吸纳了本地180余人劳动力就业，对拉动区域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推动当地红枣销售、助力职工增收作出较大贡献。当前，红枣市场大环境不景气，呈现“供应过剩、需求疲软”的格局，价格低位运行，目前欠薪约200万元。且法人和食品安全总监每月均2000元的基本薪酬（不含绩效）也未按期支付，企业面临经营困境，脱困发展阻力较大。
综上，本着行政处罚与教育相结合、过罚相当、综合裁量及包容审慎的原则，综合考量当事人违法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其主动配合调查、第一时间召回并销毁问题产品、积极补偿整改、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等从轻减轻情节，兼顾企业实际经营困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食品的违法行为给予减轻行政处罚裁量。
综上所述，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本机关现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对当事人安排未取得健康证明的人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2.对当事人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的食品的违法行为没收“茉语凡”沙棘原浆136箱4418袋和“茉语凡”枸杞原浆196箱3761袋、没收违法所得25783.4元，并处罚款260778.4元。
罚没款合计286561.8元（贰拾捌万陆仟伍佰陆拾壹元捌角）。
请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的缴款识别码到指定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第十四师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和田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年6月8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二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      。
7
1

